
西法大党发〔2021〕49 号

关于公布首批党建工作标杆学院、

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验收通过名单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，纪委内设室，党群机关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，

全面落实教育部《关于高校党组织“对标争先”建设计划的实施意

见》和教育部、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开展新时代高校党建

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要求，学校对标开展了校内首批党建

工作标杆学院和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工作。

经各基层党组织申报、集中审议和结果公示等环节，2019

年 6 月，学校党委立项了 3 个标杆学院和 10 个样板支部培育创

建单位。两年来，各创建单位坚持统筹规划和分步实施相结合、

整体提升和品牌塑造相结合、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相结合，扎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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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培育创建工作，全部按期完成建设任务，有效带动了学校党

建工作质量整体提升。2021 年 6 月以来，学校党委成立验收工

作组分别对各单位创建工作进行验收，经过总结自查、对标评估、

集中整改、复核审查等环节，最终确定通过验收单位名单（见附

件）。

希望通过验收的单位巩固深化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成果，在

抓好基本组织生活制度落实、强化党员日常教育管理、创新党建

工作方式方法、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

用等方面，不断完善机制，不断总结探索，持续发挥示范作用，

创造出更多新的经验。全校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

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

的组织路线，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

工作条例》和中省有关高校党建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对标“五个到

位”“七个有力”要求，积极争先创优，健全组织体系、制度体系、

工作机制，夯实党建责任，强化政治功能，提升基层组织力，推

动党建与学校中心工作深度融合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学校事

业高质量发展。

附件：首批党建工作标杆学院、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验收

通过名单

中共西北政法大学委员会

2021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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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首批党建工作标杆学院、样板支部

培育创建单位验收通过名单

一、标杆学院（3 个）

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党委

经济法学院党委

国际法学院党委

二、样板支部（10 个）

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教研室联合党支部

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党支部

行政法学院宪法学教研室党支部

国际法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

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教师第二党支部

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教研室党支部

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第一党支部

商学院电子商务系党支部

机关党委党政办公室党支部

图书馆综合党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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